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依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和《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政府采购管理制度》，结合市场调研情况，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就“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保护管理立法前期研究”项目采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保护管理立法前期研究
项目预算金额：180000.00元
项目资金来源：部门预算

	采购项目描述：
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善我市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结合国家地质公园管理需求，我单位拟开展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保护管理立法前期研究项目采购工作，通过项目的实施明确立法形式、立法体例，研究立法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为下阶段起草规范性文件奠定基础。

本项目实施分为三部分内容，一是政策梳理及经验借鉴。1）搜集整理国家、省、市关于自然保护地、地质公园管理相关政策法规，明确上位政策依据与立法要求，形成政策汇编。2）收集国内外地质公园立法情况，梳理外地相关政策，总结主要内容、创新点、立法结构等，形成经验借鉴总结成果。二是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管理情况分析及问题梳理。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调研、走访座谈等形式，梳理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历史沿革、规划编制、用地审批、管理运行等实际情况，分析立法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如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内轻破坏自然资源、损坏生态环境及不文明游园行为的管理，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执法权职能分工与监督等，明确立法侧重点。三是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立法建议及相关技术支持。结合实际问题，对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的立法必要性、立法形式、立法体例、立法重点内容等提出意见与建议，配合开展市政府、市人大年度立法计划申报、必要性及主要内容论证说明等技术支持工作，保障立法工作顺利开展。

投标方须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基础资料，参照国家、省市各级工程建设管理部门的法律法规开展设计工作。

	拟定供应商名单：暂无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和《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政府采购管理制度》规定：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政府采购项目总价值的比例过大，可适用邀请招标方式采购。本项目若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按照代理服务费标准：100万元以下的服务采购费率为1.5%，本项目经费预算为18万元，根据每宗交易代理服务费不低于5000元，代理服务费率约为2.8%，高于标准1.5%。且该项目专业性强、具特殊性，需供应商掌握上位政策依据和立法要求，兼具立法前期工作经验及相关法律素养。本项目拟采用邀请招标方式进行采购。

	征求意见期限：从2026年2月4日起至2026年2月6日止

	联系方式：
采购人: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联系人：吴工  

地  址：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街道地质公园路1号
联系电话：0755-84422340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上述内容需包括：
（一）采购人名称、项目名称、采购计划、项目规模及资金来源情况；
（二）项目技术需求和标准；
（三）申请非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理由及证明材料；
（四）相关行业及潜在供应商情况；
（五）参与非公开招标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和理由；
（六）涉密、应急项目的认定材料。
